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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高速 A、粤高速 B 股票代码 000429、2004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汉明 梁继荣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

46层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

45层

电话 020-29004619 020-29004523

电子信箱 Hmy69@126.com 139221590@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340,436,775.08 2,057,420,809.68 2,057,420,809.68 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85,644,187.99 773,786,851.68 773,736,908.29 1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13,683,625.12 743,090,095.19 743,040,151.80 2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13,917,191.70 1,443,551,266.30 1,443,551,266.30 3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700 0.37 1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700 0.37 1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0% 8.45% 8.45% 0.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477,092,071.77 20,267,197,153.88 20,267,998,963.78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74,979,474.41 9,075,877,244.12 9,075,659,162.80 -0.0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2年11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须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3月20日决议通过，

本公司于2023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相关规定。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7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6% 513,485,480 410,105,738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0% 466,325,020

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0% 211,069,245

西藏和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4% 101,214,574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 52,937,491 19,582,22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2% 19,291,612

冯梧初 境内自然人 0.80% 16,678,821

新粤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13,201,086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2% 10,775,913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其他 0.50% 10,438,1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新粤有限公司的控股母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9 粤 高 速

MTN001

10190025

2

2019年 02 月

27日

2024年 03 月

01日

67,

970.39

4%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粤 高 速

MTN001

10200036

7

2020年 03 月

13日

2025年 03 月

17日

74,

914.71

3%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6.25% 43.9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74 15.96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0年通过现金方式收购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 ）持有的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惠公司” ）21%股权。 公司与省高速与粤高速签署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

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就广惠公司未来盈利情况进行了承诺。

鉴于业绩补偿期间，由于国内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广惠公司在业绩补偿期间累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累积

预测净利润，触发《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 为维护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兼顾本次重组双方在原协议项

下的相关安排，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及原协议双方协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业绩承诺事项及签署〈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变更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业绩

承诺事项，同意公司与省高速签署《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重组的业绩补偿期限调整为2020年度、2021年度、2023年度。 省

高速承诺，广惠高速在2020年度、2021年度、2023年度三年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99,926.57万元。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业绩承诺事项及签署〈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有关本事项的详细情况，敬请查阅公司2023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2020年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业绩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及2023年8月24日披露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23-021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3年8月28日

（星期一）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加视频会议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2023年8月18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5名，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准予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广东省交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关于广东省交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朱其俊副总经理“两书一协议”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长与朱其俊副总经理签订《经理人聘用协议》、《任期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2023.4.27-2025.9.20）》及《2023年度

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经理层成员任期及2023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中考核指标的议案》

同意变更左江副总经理任期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中考核指标，以及左江、骆保国两位经理层成员2023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中

考核指标。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35

公司简称：中重科技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9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韵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红波 何强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6679号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6679号

电话 021-39296789 021-39296789

电子信箱 ir@yundaex.com ir@yundaex.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574,143,

692.80

22,825,983,

177.73

22,849,826,

695.11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868,683,591.80 546,455,732.17 550,924,681.49 5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9,293,705.20 533,400,797.83 533,400,797.83 4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151,671,912.89

3,240,830,

362.86

3,257,420,855.43 -6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0 0.1883 0.1898 58.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73 0.1883 0.1898 56.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6% 3.40% 3.43% 上升1.5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8,671,923,

958.27

38,072,511,

743.88

38,072,511,

743.88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8,002,683,

279.68

16,976,269,

354.05

16,976,269,

354.05

6.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9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05% 1,510,552,788 质押 349,475,700

聂腾云

境内自然

人

2.77% 80,361,697 60,271,2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2% 76,056,316

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9% 57,883,2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3% 44,281,08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1.32% 38,426,33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3% 32,785,806

黄新华

境内自然

人

1.04% 30,045,656 质押 19,3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0% 26,136,03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26,132,6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聂腾云系一致行动人，

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2023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上海罗颉思通过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5,000,000�股公司股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万

元）

利率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三期中期票

据

20 韵 达 股 份

MTN003

102001981.

IB

2020 年

10月22日

2023 年

10月26日

5,000 2.85%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高成长债)

21 韵 达 股 份

MTN002(高成

长债)

102101402.

IB

2021 年

07月26日

2024 年

07月28日

50,000 3.80%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票

据

21 韵 达 股 份

MTN003

102180032.

IB

2021 年

11月16日

2024 年

11月18日

50,000 3.78%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2 韵 达 股 份

MTN001

102281123.

IB

2022 年

05月24日

2024 年

05月26日

50,000 3.40%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

韵达转债 127085

2023 年

04月11日

2029 年

04月10日

245,

000

第一年0.20%、第二年0.40%、

第三年0.60%、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3.16% 55.1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14 11.62

三、重要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902,263,50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7,000,000股后的2,895,263,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200元人民币现金，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7日，除权除

息日为：2023年6月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6月2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3-034）。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60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编制

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11日签发的《关于核准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2408号），本公司于2023年4月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450万张，每张面值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45,

000.0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1,493.61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3,506.3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3年4月17日全部到位，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215Z0019号）验证。

2、已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明细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43,506.39

加：募集资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212.54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 243,506.39

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243,506.39

减：项目节余资金存入自有资金账户 103.05

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109.49

鉴于本公司已完成全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项目节余资金212.54万元，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可以豁免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截至2023年6月

30日，本公司已将存放专项账户的节余资金103.05万元转入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23年7月，公司已将募集

资金账户全部注销，相关项目节余资金109.49万元转入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3年4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公司分别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分别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

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09.4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币种 银行账号 金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人民币 574902931310506 0.4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人民币 8110201012001621432 109.03

上述存款余额均为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2023年7月，公司已将募集资金账户全部注销，相关项目节余资金109.49万元转入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投入的实际需要、现有资金周转等情况，以自筹资金2,435,913,824.43元预先支付了有关项

目的所需投入。 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435,063,

896.23元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016,509.43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3]215Z0188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3、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已将存放专项账户的节余资金103.05万元转入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23

年7月，公司已将募集资金账户全部注销，相关项目节余资金109.49万元转入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3年半年度，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日期：2023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3,506.39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43,506.3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无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43,506.3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一、分拣设备自

动化升级项目

否

243,

506.39

243,

506.39

243,

506.39

243,

506.39

100

已投入使

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243,

506.39

243,

506.39

243,

506.39

243,

506.39

100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243,

506.39

243,

506.39

243,

506.39

243,

506.39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收益。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提高公司的分拣转运能力，增强快递服务网络的稳定性，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进而提升公司在快递服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243,506.39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6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鉴于本公司已完成全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项目节余资金212.54万元，均为专户

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0万元。 截至2023年7月，公司已将募集资

金账户全部注销，相关项目节余资金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根据相关规定，转入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7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

议于2023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8人，实际出席的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聂腾云先生召集，本次会议的

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审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性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韵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2023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2、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0）。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8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

议于2023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赖雪军先生召集，本次会议

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审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性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韵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认真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

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2023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0）。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重科技 60313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雄飞 李珂

电话 022-86996186 022-86996186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环外发展区高

新大道65号

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环外发展区高

新大道65号

电子信箱 ir@tjzzjt.com ir@tjzzj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928,091,961.92 2,733,051,984.31 4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89,443,605.93 1,486,107,076.13 101.1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66,172,856.93 923,909,687.59 -3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5,962,382.03 166,994,761.65 -4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369,962.59 164,620,384.99 -4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5,255,508.14 84,536,640.16 71.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0 12.98 减少8.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6 -4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6 -47.8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4,16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马冰冰

境内自然

人

47.86 215,360,528 215,360,528 无

谷峰兰

境内自然

人

11.96 53,840,132 53,840,132 无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0 25,196,121 25,196,121 无

天津华瑞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0 25,196,121 25,196,121 无

沈惠萍

境内自然

人

4.00 17,997,230 17,997,230 无

王洪新

境内自然

人

2.40 10,798,338 10,798,338 无

杜宝珍

境内自然

人

0.80 3,599,444 3,599,444 无

旭辉恒立（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2 3,230,408 3,230,408 无

旭光久恒（天津）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6 2,978,032 2,978,032 无

汪雄飞

境内自然

人

0.40 1,803,646 1,803,64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马冰冰系谷峰兰之女

2、徐国忠系天津华瑞达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国忠与沈惠萍为夫妻

关系，二人均为国茂股份实际控制人，且徐国忠担任国茂股份董事长职

务。

3、旭辉恒立、旭光久恒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4、除上述情形之外，其他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8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向全体董事以现场告知和通讯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该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

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冰冰女士召集和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重科技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重科技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3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3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9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向全体监事以现场告知和通讯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该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监

事5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磊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认真审阅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上

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重科技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重科技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30）。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31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珂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李珂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目前李

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2-86996186

传真：022-86996180

电子邮箱：ir@tjzzjt.com

联系地址：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景丽路6-1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件：

李珂先生简历

李珂，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先后就职于天

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曾任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6月

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767

证券简称：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58

债券代码：

123103

债券简称：震安转债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429 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B

公告编号：

2023-022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震安科技 股票代码 3007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云飞 刘芳

电话 0871-63356306 0871-63356306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鱼翅

路云投中心B3栋22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鱼翅

路云投中心B3栋22层

电子信箱 liuf@zhenanpro.com liuf@zhenanpr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1,024,948.44 431,070,811.12 -2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868,381.93 54,637,101.68 -7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02,958.14 56,826,278.46 -7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563,285.03 41,080,826.19 -41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1 0.2252 -73.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1 0.2252 -73.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4.11% -3.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28,435,709.99 2,562,563,593.61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3,146,344.15 1,615,305,820.60 -0.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5,9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华创三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25% 50,072,944 0

李涛

境内自然

人

19.32% 47,754,030 35,815,52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7% 9,324,766 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产品

其他 1.62% 4,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消费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3,857,05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价值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6% 3,600,00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0% 2,468,174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91% 2,243,672 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

二组合

其他 0.84% 2,073,552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融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1% 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涛先生、唐晓烨先生及朱生元先生共同成立振华（昆明）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振华（昆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北京华创三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4.7619%的

财产份额，李涛先生为振华（昆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执行合伙人，并由振华（昆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为

华创三鑫的执行合伙人代表，李涛先生为华创三鑫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权益分派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4日及2023年5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内容详见2023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2023年5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

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因可转债转股使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由247,227,929股变化为本247,228,687股，公司按照

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7,228,68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8109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0.72981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

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6218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8109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内容详见2023年7月14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截止

2023年7月24日，权益分派事项实施完毕。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付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震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

书》，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支付震安转债（债券代码：123103）2022年3月12日至2023年3月11日的利息[内容详见2023年3月6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付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2、2023年上半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提示震安转债开始转股，转股期限为2021年9月22日至2027年3月11日[内容详见2021年9月6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震安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1）第一季度转股情况

截止2023年第一季度末，公司共有3张“震安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300元人民币），合计转成6股“震安科技” 股票（股票

代码：300767），剩余可转债票面总金额为249,444,000元人民币（剩余可转债张数为2,494,440张）[内容详见2023年4月4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

（2）第二季度转股情况

截止2023年第二季度末，公司共有358张“震安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35,800元人民币），合计转成752股“震安科技” 股

票（股票代码：300767），剩余可转债票面总金额为249,408,200元人民币（剩余可转债张数为2,494,082张）[内容详见2023年7月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2）]。

3、不向下修正“震安转债”转股价格

自2023年5月18日至2023年6月7日，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即37.976元/股），已触发“震安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于2023年6月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震安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且在未来六个月内（即2023年6月

8日至2023年12月7日），如再次触发“震安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

自2023年12月8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震安转债”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震安转债” 的

向下修正权利）[内容详见2023年6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 “震安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5）]。

（三）修订《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

的议案》［内容详见2023年3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并于2023年5

月2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3年5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1）］。

（四）解除限售股份

2023年3月28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1名股东（涉及13个证券账户）解除股份限售并上市流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568,713股，占解除限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2.23%，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为6个月[内容详见2023年3

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五）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理财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理财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拟使用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内容详见2023年3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震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六）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孙飙先生辞

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2019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和《公司

章程》等规则中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及公司的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对尹净女士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后，同意聘任尹净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时止 [内容详见2023年3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

（七）公司部分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及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

1、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披露了持本公司股份778,01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206%）的股东张雪女士的减持股份计划[内容

详见8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9）]截至2023年3月20日，张雪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内容详见3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2、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披露了持本公司股份778,01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1%）的股东张雪女士的减持股份计划[内容详

见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7）]。

（八）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了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内容详见2023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震

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5）、5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1）]。

（九）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0,000万元自有资金用于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期限自上述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内容详见2023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0）、《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震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本报告期因公司安排未开展套期保值。

（十）获得政府补助

本报告期内累计收到的各类政府补助金额451,000元，其中0元与资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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